
國立旗美高中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15 日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一、目的： 
為使本校圖書館資料能配合高級中學教育之目標與功能，有助於學之身心

發展、培養基本學識之研習及專業技能之訓練，並能有效支援教學，提振

閱讀研究風氣，特定本校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以達成下列目標： 
(一) 強化館藏，善用圖書經費。 
(二) 確保館藏成長之穩定性與持續性。 
(三) 了解館藏現況，均衡發展各學科圖書使用情形。 
(四) 藉以協助進行館藏汰舊更新之評鑑。 
(五) 提供採訪，館際互借等業務之參考。 
(六) 建置數位化館藏及隨選視訊、支援遠距教學，達成圖書館成為教學資

源中心角色。 
二、依據： 

105 年 8 月 11 日教育部頒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 
三、服務對象： 

本校教職員工(含現職及退休人員)及在學學生。 
四、館藏學科範圍： 

(一) 依學科分： 
配合學校教學課程、輔助教學所需。本校現設有普通科及職業類科(包
括服裝科、家政科、幼保科)。館藏範圍儘量以教學相關的書籍為主，

著重在語文類、自然科學類、社會科學類及史地類的圖書蒐集。 
(二) 依語文分：以中文資料為主。 
(三) 資料類型： 

除一般圖書外，另購置期刊、多媒體、視聽…等資料，朝多元化發

展，以「教學資源中心」為目標邁進。 
(四) 資料徵集時限： 

避免圖書館成為一藏書閣，使所有館藏都能充分被利用，過期無用館

藏，皆需淘汰廢棄。 
(五) 依經費分： 

圖書經費之分配以一般圖書佔 60%、參考工具書佔 40%為原則，再依據

輕重緩急及資料之利用價值做妥當之安排。 
(六) 依分類法：以下表為原則，並得參酌師生喜愛閱讀之程度做適度調

整。總類 6%、宗教類 2%、哲學類 5%、自然科學類 12%、應用科學類

13%社會科學類 12%、社會科學類 12%、史地類 20%語文類 22%、美術

類 8% 
五、經費來源與編列 

(一) 圖書館經費依學校年度預算編列並經由圖書館委員會審議；以教學設



備費百分之十五以上為目標。 
(二) 其他建築、設備及維護費用，視需要每學年編列預算。 
(三) 教育部專款補助。 
(四) 家長會、校友、社區人士等捐款贈書。 

六、選書職責 
配合校內教學資源運用及服務對象，彙集各單位及讀者之推薦書單，再斟

酌館藏資料及讀者興趣傾向，購置有助於中學課程之研習，有益於青少年

身心發展及其他有助於教學研究之圖書，經過整理、查證、陳核、確定訂

購書單，委託代理商或出版社購置；本館採購作業分整批及零星採購。 
七、選書工具 

(一) 本館選書工具有下列數種 
1. 書評 
2. 出版社廣告 
3. 出版書目 
4. 報紙書訊 
5. 師生推薦書目 

(二) 利用上述選書工具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 收錄圖書的範圍(學科、出版地區、語文資料類型) 
2. 出版頻率 
3. 選用之圖書館 
4. 書評之品質 

八、書刊資料薦購 
(一) 推介範圍 

1. 圖書資料推介，應鼓勵全校教職員工，學生積極參與。 
2. 與教學研究有關之圖書資料。 
3. 有益於青少年身心發展之圖書資料。 
4. 有參考價值之工具書。 

(二) 推介原則 
1. 圖書資料推介，應鼓勵全校教職員工，學生積極參與。 
2. 圖書資料之取捨，以配合教育之目標與功能為第一優先。 
3. 圖書資料之價值判斷，除直接研讀選擇外，應廣泛蒐集各類圖書選

目、書評以為參考。 
九、贈送及交換資料處理原則 

本館得利用贈送或交換的方式，蒐集免費或無法從其他來源獲得之有價值

的資料。 
(一) 贈送的方式可分為下列三種： 

1. 請求贈送—對於他人所擁有的特定圖書，圖書館主動要求贈送。 
2. 自動贈送—未經圖書館要求，自動奉送到館的圖書。 



3. 現金贈送—個人或團體捐款，請圖書館購買。 
(二) 圖書館得依下列原則處理贈送圖書： 

1. 應與一般採購之圖書採用同樣的選擇標準，不得因贈書免費而放寬

標準。 
2. 對於不符館藏政策要求者，本館有權拋棄或轉贈它館。有些贈書者

會要求將贈書專櫃陳列，圖書館應避免接受此種條件，若贈書數量

夠多，且有特殊價值之圖書或可考慮。 
3. 外界捐款，如有指定的購買清單，圖書館得與之溝通，由圖書館擬

定書單，務期能利用贈款購買對館藏有用之圖書。 
4. 圖書館得將本身或母體機構的出版品、多餘的複本，或特別為交換

而訂購之書刊，與其他圖書館互相交換。 
5. 對於各界贈送之圖書資料，應先與予以審核查對，再行分類編目、

上架典藏。 
十、館藏轉移 

為使圖書館之館藏能充分為讀者所使用，圖書館之館藏得以轉移至各科辦

公室簽領保管提供各科教師作有效利用。 
十一、 館藏淘汰 

(一) 原則：館藏資料每年之淘汰耗損率、以不超過館藏量百分之三為原

則。 
(二) 淘汰規則： 

1. 內容觀點錯誤、不合時宜者。 
2. 多餘的複本或有彙編者。 
3. 內容陳舊而難有新版次者，如各種科學書籍、零星贈送的期刊等。 
4. 一向無人借閱而又無永久保存價值者，如陳舊教科書、零星贈送的

期刊等。 
5. 因典藏空間有限，而又不得不將較少參考價值、予以撤銷者。 
6. 殘破缺頁而無法修補者；或估修補裝費用高於書價者。 
7. 遺失或下落不明者。 

十二、 智慧財產權 
為保護智慧財產權，本館應採購可公開使用與播放之錄音帶、錄影帶、

CD、DVD、VOD…等多媒體資料，書籍、期刊亦同。 
十三、 圖書館藏發展政策的修訂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